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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运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YUNBO Management Consulting (Hefei) Co., Ltd



咨询合同

合同编号2023HFYB   



咨 询 合 同


委托方（甲方）：     上海中高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咨询方（乙方）：_    合肥运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甲方：签订地点：          上海                   
签订日期：         _    _年 _  _月   _日
乙方：签订地点： _       合肥                         
签订日期：         _    _年    _月   _日











经甲乙双方协商讨论，乙方向甲方提供体系认证咨询服务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协议一式两份，并签字盖章有效。）


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依据国际标准的要求，咨询申请方（以下简称甲方）与合肥运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经平等协商，就下列体系中的某项咨询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合同，并承诺共同遵守。

咨询类型：□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汽车行业管理体系（IATF16949）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通信电子行业管理体系
□社会责任标准管理体系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        □航天业质量管理体系
□能源管理体系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AAA级信用证书（七证一铜牌）   □HACCP体系        □其他



一、   协议目的
1.1 乙方向甲方提供关于认证咨询服务，协助甲方达到体系认证标准。
1.2 乙方协助甲方编写出符合体系认证所需甲方体系文件（手册/程序书）。

二、   协议履行期限及范围
2.1 协议履行期限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甲方通过体系认证并付清合同指定的所有款项止。
    2.2   双方确认的咨询服务范围和地点
         

三、   关于乙方提供的体系认证咨询服务
    3.1   对甲方现状进行差距分析，讲解标准知识。
    3.2   协助甲方编写体系手册。
    3.3   协助甲方编写程序文件，协助甲方核实和确认体系和工作指导书。
    3.4   协助甲方将体系文件呈报体系认证机构。
    3.5   协助甲方全面体系程序。
    3.6   指导甲方对本企业进行内部审核。
    3.7   指导甲方制定纠正措施。
    3.8   指导甲方实施纠正措施。
    3.9   协助甲方对体系进行模拟审核及纠正，直到达到认证标准要求。
3.10  总结认证咨询服务工作，准备认证。

四、  关于甲方为乙方咨询提供的下列资料和工作条件
4.1 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及说明（含公司需要认证的全部部门及各部门的功能说明，本结构图应具有相对稳定性）。
4.2 提供乙方所需要的且甲方现有的各类管理的资料。
4.3 公司有关管理方面的各种规章、政策。
4.4 公司年度工作指导、规划、总结（不包括贵公司财务状况）。
4.5 国家政府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4.6 甲方指派专人或机构配合乙方开展工作。
4.7 乙方派驻甲方咨询负责人有权直接与甲方最高负责人进行意见交流和问题讨论，并得到最高负责人对有关问题的答复和意见。
4.8 乙方派驻甲方咨询人员有权对甲方有关认证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调研和了解，甲方有关人员应予以配合。
4.9 甲方为乙方派驻咨询人员提供必要办公条件，如办公场所及必要的办公设备。

五、   保密原则
5.1 甲乙双方应对工作成果与形成的所有工作文件予以保密，未经双方同意并签订补充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将对方的工作成果和工作文件向外界公开或透露给第三方，但该第三方为指定认证机构时除外。

六、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6.1   甲方
6.1.1 向乙方阐明要达到的工作成果和目标，提供合作必须的资料、数据、工作条件等，完成配合事项，保证乙方全面、正确了解甲方情况。
6.1.2 按合同约定接受乙方的工作成果，并按约定支付乙方的认证咨询服务费。
6.1.3 发现乙方提供的工作成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及时通知乙方，要求改进和返工。
6.1.4 接到乙方提出的有关甲方应改进或更换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资料、数据或工作条件后，应在约定期限内补充、改正和更换。
6.1.5 甲方应向乙方在认证期间提供公司的名称、地址以及认证范围的中英文对照。
    6.2   乙方
6.2.1 按期完成向甲方提供体系认证咨询服务。
6.2.2   发现甲方提供的资料、数据或工作条件与合同约定不符的，应立即通知甲方补充、改正或更换。
6.2.3 推荐认证公司为中泰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乙方负责与认证公司联络业务等工作，以保证认证工作顺利进行。
6.2.4 按贯标推进计划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服务。 
6.2.5 乙方保证甲方在甲乙双方所一致达成的时间内取得通过体系认证。
 
七、   违约责任
    7.1   甲方违约责任
7.1.1   延迟提供合同约定的资料和数据，或提供的资料和数据严重不实。给乙方的工作进度造成延误的，按实际天数依次顺延。
7.1.2   合同签署后一个月内不提供或不补充有关资料、数据和工作条件，使乙方无法开展工作，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在接到书面通知后的30日内仍无改进的，乙方保留解除协议的权利。
    7.2   乙方违约责任
7.2.1   乙方在收到首款后按期启动咨询工作，合同法规定的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7.2.2   如果被辅导企业因本公司原因不能通过认证机构认证，本公司将退还企业所预付的一切费用，并将免费继续辅导企业，直至通过认证。

八、   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8.1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费用总额为人民币_玖仟元整  （¥ 9000  ）。
    8.2   支付方式
   合同生效后即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肆仟元整 （¥4000 ），尾款于认证结束后出证前一次性支付。
8.3   认证所产生的差旅费和住宿费遵照国家规定，由企业承担。
8..4   年审认证费用为人民币伍仟伍佰元整（¥ 5500） ，不含咨询材料费，年审认证费用于审核前一次性支付。

九、  解决协议纠纷的方式
[bookmark: _GoBack]    9.1   因执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由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9.2   如协商不能解决，双方可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提交双方认可的仲裁机构仲裁。
    9.3   若双方不能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则按我国现行司法程序，通过法院诉讼方式解决。

        十、补充
                  因申请认证的要求需要签订认证合同，所以后续与认证机构签订的认证合同是用于申报材料使用，不会涉及重复收费，费用以本合同为准。
         


委托方（甲方）： 上海中高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盖章）

合同签订人：                          职务：                               
 
联系人：        汤明星             电话：    18788102148            传真：                 




咨询方（乙方）：      合肥运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盖章）

合同签订人：                         职务：                                
 
手机：                    电话： 0551-64269408传真：0551-64269408 

帐户名称：              合肥运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帐号：                      1812-0353-6380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中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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